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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启政办发〔2020〕17号

关于印发 2020年
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园区管委会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各委办局，市

各直属单位，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2020年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为做好计划的落实工作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是加强领导。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工作要明确单位分管领

导，专人负责，做到深入调研、充分论证，严格落实部门法制审

核、集体讨论审定规范性文件草案制度，并按规定向市司法局报

送草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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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广泛参与。在起草（修订）过程中，要广泛征求意见，

对合理的意见应当予以采纳；对意见分歧较大的内容，应当在上

报草案时予以说明。特别是涉及公众重大利益的规范性文件，要

召集相关利益主体召开听证会、论证会，扩大规范性文件的公众

参与度。未经公开征求意见和协调、未经合法性审查的规范性文

件草案，不得上报。

三是严格程序。要严格按照要求完成起草任务（应提前十个

工作日报市司法局审查），确保规范性文件项目计划的执行率。

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完成或要求取消计划项目的，应提前一个月

向市司法局作出书面说明，并报市政府领导批准。对无故未按规

定完成计划项目的起草单位，将予以督查通报。

四是强化审查。对未列入计划的文件项目，市政府原则上不

予审议。确实急需出台而又未列入计划的规范性文件，按《启东

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》（启政发〔2017〕7 号）规定报批后，由

市司法局统一安排审查、审议。

附件：2020年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

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 3月 1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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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20年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

序号 文件名称 拟制发时间 拟草单位

1 启东市校车安全管理实施办法 2020年 1月 市教育体育局

2 启东市城区机动车停车场建设和管理暂行办法（试行） 2020年 3月 市城市管理局

3 启东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管理实施细则 2020年 4月 市教育体育局

4 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2020年 4月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5 启东市道路货物装载源头超限超载管理办法 2020年 4月 市交通运输局

6 集中饮用水源地管理办法 2020年 6月 市水务局

7 启东市旅游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实施暂行办法 2020年 6月 市文广和旅游局

8 农村宅基地和农房不动产统一登记实施办法 2020年 9月 市自然资源局

9 启东市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2020年 9月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

10 启东市中小微企业信贷增信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2020年 12月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



- 4 -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

市各人民团体。

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3月 10日印发


